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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收回私家街道的問題收回私家街道的問題收回私家街道的問題收回私家街道的問題

2. 九龍城臨時區議會議員要求立法會議員協助促請政

府當局檢討有關收回私家街道的政策。蕭婉嫦女士表

示，由於居民提出要求及 8條 “環 ”字街道現時的情況急切
立即需要徹底改善，故再次提出討論此事項。她表示感

謝政府有關部門提供的協助，但她指出，這些街道的殘

舊情況，無論在火警、衛生及其他方面，均對居民造成

嚴重的潛在危險。蕭女士提及她較早時向議員提供的文

件，她表示不滿當局沒有進行諮詢工作，便將 8條 “環 ”字
街道及崇志街從私家街道收回計劃中刪除。鑑於已有收

回私家街道的先例，她認為當局由於預期會有人提出索

償要求，故從私家街道收回計劃中刪除這些街道，這是

不合理及不可接受的。

3. 蕭女士告知與會者，她的辦事處曾進行意見調查，

以便知道 8條 “環 ”字街道的業主及租戶是否願意自願將他
們在這些街道所擁有的街道業權交還政府，調查結果顯

示只有 5%的回覆者表示不願意這樣做。九龍城民政事務
處亦曾進行同類意見調查，不過，在交回意見調查書的

物業業主中，有 15%不願意無條件向政府交還在 8條 “環 ”
字街道所擁有的街道業權。她表示，兩項調查所得的結

果不同，主要是因為在九龍城民政事務處進行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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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業主被問及他們是否願意無條件向政府交還在 8條
“環 ”字街道所擁有的街道業權，並自行清拆在這些街道的
任何違例搭建物。她指出，當局不能期望業主自願清拆

違例的搭建物。當局應該做的是向有關業主發出適當的

命令，要求他們清拆違例搭建物，而不能將業主是否自

願清拆違例搭建物，視為當局收回這些私家街道的先決

條件。

4. 召集人回應，自上次會議後，政府當局已就此事採

取了一些行動。當局亦已解釋為何將 8條 “環 ”字街道從私
家街道收回計劃中刪除。他雖然同意政府應更有效地解

決私家街道管理不善的問題，但他指出必須審慎從事，

以免在收回位於私家街道的物業方面給予政府過大權

力。召集人並表示，在此方面取得適當的平衡是十分重

要。

5. 蕭女士重申，這些街道的情況極之惡劣。她並舉出

例子，表示水務署曾向居民互助委員會主席發出款額

30,000元的帳單，收回所提供修理服務的費用。該互助委
員會主席被要求須支付該帳單，因為是他聯絡水務署進

行該項修理工程。她表示並非要求政府收回所有私家街

道，只是要求政府收回那些管理不善的私家街道。

6. 劉千石議員表示，議員不會將當局的答覆視為此事

的終結。涂謹申議員表示，政府並沒有訂定政策收回所

有私家街道。對於因嚴重的衛生及環境問題而提出收回

私家街道的要求，當局會在有關業主及租戶同意後，按

個別情況處理。涂議員曾與一些政府人員提及此事，他

們表示，對於那些完全或幾乎無需動用公帑來解決索償

的收回私家街道要求，當局會願意考慮。

高級主任(2)6
7. 召集人回應，此事應從政策層面作出跟進。他建議

將此事轉介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處理。

*  *  *  *  *


